共青团华侨大学委员会文件
华大团〔2012〕7号

    关于开展华侨大学青年学生2012年
进基层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根据团省委学校部《关于委托部分高校组织开展福建省青年学生进基层（试点）工作的函》的要求，为了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我校作为“青年学生进基层”工作的试点高校，于2012年3月至6月开展试点工作。
请各学院认真阅读《关于开展华侨大学青年学生2012年进基层（试点）实施方案》（见附件），根据工作总体部署，结合本学院实际和学生特点，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于3月29日下午5点前将工作方案报送至校团委两校区办公室，并将电子版以文件名“****学院青年学生2012年进基层活动方案”发送至校团委组织部邮箱hquzzb@163.com。    
各学院进基层方案应注意结合原有与地方或企业合作的基础，加以深化、创新、发展；应注意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应注意活动方案的实效性、可持续性、互惠性。同时还要做好总结工作，于6月15日下午5点前将方案实施相关资料（总结、视频、照片等）以文件名“****学院青年学生2012年进基层活动总结” 发送至校团委组织部邮箱hquzzb@163.com（如资料太大，请拷贝到校团委两校区办公室）。
    附件：关于开展华侨大学青年学生2012年进基层（试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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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开展华侨大学青年学生2012年
进基层（试点）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根据团省委青年学生基层工作的统一部署，结合华侨大学校情和学生特点以及地方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围绕“服务、和谐、发展”的主题，以青年学生“进基层”为试点，以校地共同发展为目标，开展“传播志愿服务理念，促进社会建设和谐”进基层实践活动，形成“高校支持地方发展、地方助推学生成长”的“双赢”格局，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共同推进大学和地方、街道基层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二、工作目标
以高校青年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围绕组织共建、社会观察、就业见习、服务社会、干部成长等内容，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活跃基层团组织工作，共同推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不断深入发展，同时也为华大学生搭建一个促其健康成长、成才的社会实践平台，引导我校青年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和做贡献。
三、参与对象
全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四、工作内容
（一）共建方式
将积极有效组织华侨大学团委与华大街道建立共建合作关系，各学院团委、各学院所属学生团支部与街道内各个社区、非公企业开展结对子共建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华大街道），团支部书记可受聘为社区主任助理或非公企业团支部副书记。共建街道辖内的一个社区团支部和非公企业团支部可与多个共建院系所述学生团支部结对。
华侨大学各学院团委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实际深化共建内容，开展华大街道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如新铺社区创建“环保社区”、“绿色文明社区”，城东社区创建“廉政建设社区”，南埔社区创建“平安建设社区”，法花美社区创建“文明和谐社区”，华大社区创建“志愿服务社区”，同时，福建南方路机械有限公司、福建佳乐电器企业、福建宇源轻工有限公司、泉州鸿杰皮塑有限公司、福建维斯凯鞋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创建“和谐企业”等活动。
（二）共建内容
1、深入观察社会。以多种形式组织大学生深入企业进行项目调研、就业见习，组织优秀学生深入街道挂职锻炼，选拔优秀学生干部进入合作企业见习等，撰写心得体会和调研报告，适时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社会观察。组织大学生法律志愿宣传队伍，通过发放传单、举办讲座、设立法律咨询点、咨询热线等形式，深入社区、企业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校企合作和校社（社区）合作，深化与社区工作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在校学生积累社会实践经验，提升社会观察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感。
2、开展志愿服务。组织学生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创建华大社区“志愿服务社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喜闻乐见的志愿文体活动，为企业职工、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和文化服务。
深入开展“帮教、帮扶、帮困”活动，一是继续开展“百万大手牵小手”关爱活动，协同社区、企业办好“暑期第三课堂”活动，举办周末学习班、兴趣班，开展义务家教等，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二是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贫困家庭、孤寡老人、五保户、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结对帮扶，定期走访关怀；三是发动共建双方共同资助贫困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学生的生活，有条件的社区、企业要设立助困基金。
规范管理志愿工作的网络运行系统，统计志愿者服务工时，颁发志愿服务证书，表彰优秀志愿者并将相关资料归入学生档案。
3、拓展就业见习。组织学生开展就业创业见习，协同社区、企业创造条件，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为共建单位的大学生提供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岗位、社会调查、参观考察和勤工助学等机会，共同推荐优秀人才到社区、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培育和技术攻关等活动。建立创业沟通平台，邀请企业家、创业成功大学生现身说法，交流创业经验，培育创业创新项目，优秀项目争取申报共青团“千名大学生创业扶持计划”。积极宣传政府的创业扶持优惠政策等，积极帮助大学生成功创业。街道将与大学团委共同开展优秀学生干部党员到社区或企业挂职锻炼，拟任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或主任助理、企业党支部副书记或重要岗位经理助理。
4、促进干部成长。继续深化开展华侨大学21世纪高级复合型人才学校（华侨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培训班）学员培训班，尤其是此次参加“进基层”的优秀学生中择优选拔进入“青马班”培训，以及省级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培训，与共建单位一同进行跟踪培养。
（三）工作制度
华侨大学各学院团委与华大街道党工委所辖社区、企业结对共建，结对双方签订协议，达成共建的具体实施方案、目标等，建立日常联系制度，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结对共建活动，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同创共建。结对共建实行周期制，一年为一个周期。街道将建立长期共建合作机制（每学期召开一次座谈会、每年确定一个共建主题、签订一份共建协议、开展一次交流活动），共同筹划共建活动的开展。各共建单位要建立以下制度，确保活动的正常开展。
1、共同协商制度。双方各指定共助共建活动总负责人，组织召开协商会议，共同协商活动的内容、方式，解决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定期交流制度。双方定期开展工作交流，交流共建动态、学习观摩、活动进程，共同举办汇报会和研讨会等。
3、档案登记制度。双方分别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设立办公机构，收集活动材料，建立活动档案，做到每次活动有方案、每次会议有记录、每学年有总结。
4、信息反馈制度。双方协商制订具体的全年活动计划，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及时做好每次活动后信息的互相反馈，并与书面总结的形式通报对方。
（四）工作要求
1、各学院团委要充分认识青年学生进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注意建立长期共建合作关系，做好上下届学生团支部结对交接工作。
2、在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开展各项活动，扩大学生参与进基层工作的覆盖面，做好全程关注、指导、督促和服务。
3、积极为青年学生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将进基层锻炼纳入学院原有的教育体系，并切实发挥优秀青年学生在学院中的影响力。
4、广泛运用新媒体，宣传渠道要多样化、立体化，并注意及时上报材料，加强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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